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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职责

武汉轻工大学位于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省武汉市，注

册地址为武汉市常青花园学府南路 68 号，是全国最早培养粮食行

业专门人才的学校。自 1951 年建校以来，先后隶属于原国家粮食

部、商业部、国内贸易部，1998 年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建，以湖北

省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湖北省人民

政府共建高校、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湖北省一本招生

高校。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大力实施“特色兴校”战略。

现已形成了食品营养与人类健康领域相关学科特色鲜明，食品类

学科优势明显，以工科为主干，工、管、理、文、经、农、医、

艺、法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格局。

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职能，实施普

通高等教育，开展继续教育，拓展中外合作办学。

二、机构设置情况

学校设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

与环境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动物与营养工程学院、电气与

电子工程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管理

学院、经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医学与健康

学院、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硒科学与工程现代产业学

院、体育部等 17 个教学院（部）。

设有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校友工作与合

作发展办公室）、纪委（纪委办公室、监察室、案件审理室）、



党委组织部（党校）、党委统战部、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

委、武装部）、保卫（部）处、工会、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申

博办）、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工作部）、教务处（实验

室与设备办公室）、科学技术处（产学研合作与成果处、科学技

术协会）、研究生工作部(处)、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处、财务

处、资产管理处（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审计处、基建处、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离退

休工作处等 20 个职能部门。

设有后勤保障部、图书馆、网络与信息中心、继续教育学院、

学报编辑部、校医院、档案馆（校史馆）、教评中心等 8 个直属

单位。

三、预算收支及增减变化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规定，武汉轻工大学 2023 年部门预算的编制

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武汉轻工大学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

1. 财务收支总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3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 85617.57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9701.55 万元，占总收入的 46.4%；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16.02 万元，占总收入的 0.4%；财政

专户收入 21300 万元（含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转 5000 万元），占

总收入的 24.9%；科研事业收入 4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4.7%;其

他收入 103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12%；上年结转收入 10000 万元

（含动用事业基金弥补 3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11.6%。与上年



相比，预算收入增加 18496.51 万元，增长率为 27.6%，增长的主

要原因财政预拨资金、生均拨款、校银合作、经营收入等其他收

入增加。

2023 年本部门支出预算总额 83797.98 万元，结转下年

1819.59 万元（主要是对纵向科研等项目次年结转的预计)。其中

基本支出 65378.22 万元，占预算支出 78%；项目支出 18419.76

万元，占预算支出 22%。按经济分类具体明细为：其中工资福利

支出 46919.5 万元，占总支出的 56%;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8734.22万元，占总支出的10.4%;商品和服务支出25336.28万元，

占总支出的 30.2%;资本性支出 1730.22 万元，占总支出的 2.1%;

其他支出390万元，占总支出的0.5%;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687.76

万元,占总支出的 0.8%。与上年相比，预算支出增加 18515.28 万

元，增长率为 28%，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学校办学规模增加，

相应运行支出增加；二是学校近年大量引进人才人员支出增加；

三是学校为规范年度资金的使用，促进教育发展，咨询会计师事

务所意见，结合学校实际，将学校餐饮相关收入纳入学校行政收

支。

2.财政拨款收支预算安排及增减情况说明

2023 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40017.5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39701.55 万元，占预算 99.2%；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 316.02 万元，占预算收入 0.8%。与上年相比，增加

11616.51 万元，上升 41%，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生均定额补助增加，

项目经费提前预拨。



2023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40017.5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39701.55 万元，占预算支出 99.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16.02 万元，占预算支出 0.8%。与上年相比，增加 11616.51 万

元，上升 41%，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预拨资和生均拨款增

加。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701.55 万元，基中基本支出

27876.81 万元（包括基本工资 9646 万元，津补贴 2252 万元，绩

效工资 15978.81 万元），占预算支出 70%；项目支出 11824.74

万元，占预算支出 30%。与上年相比，增加 11616.51 万元，上升

41%，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提前预拨。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

说明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是通过实拨资金账户上缴财政所

得，主要用于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付息支出。2023 年本部门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316.02 万元，主要用于我校 2018 年和 2020 年湖

北省高等教育债券债务利息和费用支出。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

动。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本部门 2023 年机关运行经费（学校运行经费）预算 22148.5

万元，其中：办公费 330.3 万元，印刷费 450 万元，水电费 1735

万元，邮电费 73 万元，物业管理费 1882 万元，劳务费 831.13

万元，委托业务费 714 万元，其他交通费 202 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52.25 万元，差旅费 839.67 万元，维修（护）费 968.2

万元，会议费140.03万元，培训费342.45万元，公务接待费57.95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108.3 万元，工会经费 75 万元，福利费

396 万元，租赁费 55 万元，专用材料费 1472 万元，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10574 万元；资本性 850.22 万元。

与上年相比，机关运行经费（学校运行经费）增加 6912.56

万元，增长率为 45%，增长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是学校办

学规模增加，相应运行支出增加；二是学校近年大量引进人才，

相应运行支出增加；三是学校为规范年度资金的使用，促进教育

发展，咨询会计师事务所意见，结合学校实际，将学校餐饮相关

收入纳入学校行政收支。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及增减变化情况

2023 年学校没有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与上年

相比，无变化。

学校严格遵守财经纪律，按照厉行勤俭节约、制止铺张浪费

的要求，在学校教职工、学生人数大量增加的情况下，2023 年“三

公”经费无增减变动，当年无购车计划。

六、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

本部门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政策要求，切实做到“应编尽编，

应采尽采”。编列政府采购预算 775.35 万元（货物类采购预算

715.35 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60 万元，无工程类采购预算）。

全部为基本支出，主要包括主要包括公车运行维护费 35.25 万元

（油费 17 万元、车辆保养 18.25 万元），药品及耗材 350 万元，



会计、审计服务费 60 元，维修（护）330.1 万元。

其他未编制政府采购的预算：一是基本支出 1566.26 万元，

主要包括物业管理费 1506.26 万元（保安费用 332.88 万元，物业

管理费用1173.38万元），设备购置60万元；二是项目支出606.12

万元，主要包括电子资源 426.12 万元和图书资料 180 万元。

未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主要原因：一是物业管理费用在 2022

年末已完成部分政府采购招标程序；二是根据项目历年实施情况，

难以确定中小微企业，来年根据政府采购政策要求办理政府采购

业务。三是项目支出是预拨资金，来年等项目资金全部到位后，

按政府采购政策办理。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值 171893 万元，固定资产

净增加 5912 万元(不计无形资产)，增长率为 16%，无形资产减少

213 万元，下降率为 2%。

学校占用的房屋总面积 570593.87 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

30804.78平方米，专用用房521560.45平方米，其他用房18228.64

平方米；学校土地使用权面积 1675480.85 平方米。

固定资产总值 95852.27 万元(不计无形资产)，其中房屋价值

72616.4 万元，构筑物价值 2411.74 万元，车辆（小轿车）7 台价

值 0 万元，通用设备价值 9327.34 万元（40860 台/套），专用设

备价值 3127.04 万元（5210 台/套），家具用具装具价值 2877.44

万元，文物/陈列品价值 178.61 万元，图书/档案价值 5313.70



万元。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

1.部门预算绩效开展情况

2023 年本部门将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作为

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加强财政政策评估评价，加强重点领域预算

绩效管理，编制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各项目的绩效目标，按照

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的要求，覆盖了全部财政预算资金；执行中，

本部门将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开展绩效监控、绩效评

价等工作，根据监控和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完善预算执行，指导

以后年度预算执行。

2.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

根据《关于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强省建设意见》、《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鄂政发

201675 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推进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鄂财办发 20182 号）等文件

精神，为巩固和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优势，服务支撑新时代湖

北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党中央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

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使命，湖北教育厅设立省属高校“双一流”

专项项目。我校将此项目定为 2023 年重点，该项目绩效目标由长

期目标和年度目标组成，具体预算绩效目标等情况如下：



①项目实施方案：

学校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校

办学基础、特色和发展潜力以及省教育厅下达的年度考核任务，

以学科专业建设为核心，围绕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科

研平台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

作等方面，确定资金用途。一是中央资金，主要用于安排学校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主要包括图书资料文献资源持续建设及完善项

目、学校条件建设网络通信费等项目。二是省级资金，主要用于

学校楚天学者、辅导员奖励专项、外国留学生奖励、校内百千万

人才，引进人才补助，教学科研奖励绩效、近几年引进培养专任

教师的绩效工资等支出。

②项目长期目标：“十四五”期间，围绕“大食品、大营养、

大健康”发展战略，加快学校专业转型升级。加大基础平台建设

和工程技术转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转

化的支撑。为产学研提供平台，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产出一批科研成果，服务社会、行业。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保持逐

年增长，争取国家级科研平台和奖励获得突破。主要绩效指标包

括：奖学金资助人数（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达到 30 人、新增

楚天学者人选达到 25 人、投入成本达到 100%、师生满意度达到

90%等。

③项目年度目标：2023 年期间，围绕“大食品、大营养、大

健康”发展战略，加快学校专业转型升级。加大基础平台建设和

工程技术转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转化



的支撑。为产学研提供平台，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产

出一批科研成果，服务社会、行业。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保持逐年

增长，争取国家级科研平台和奖励获得突破。主要绩效指标包括：

奖学金资助人数（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达到 9 人、新增楚天

学子 5 人、投入成本达到 100%、师生满意度达到 90%等。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空表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3 年没有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故为

空表。

2.举借政府债务情况及增减变化说明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政府债务余额 20500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为 12500 万元，专项债务为 8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3500 万元，增长 21%，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22 年申请了湖北省等

教育债券资金 3500 万元。新增银行贴息贷款 2.1 亿元，主要用于

教学科研的设备购置。

3.2023 年部门预算公开表格（见附件）

十、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补助）收入：指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且当年

拨付的资金。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 类）：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

共服务的支出。

（三）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20103 款）：反

映各级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的支出。

（四）行政运行（2010301 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

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五）专项业务活动（2010305 项）：反映各级政府举行各

类重大活动、召开重要会议（如国务院一类会议、国庆招待会、

全国劳模大会）的支出，政府机关房地产管理、公务用车管理等

方面的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 类）：反映政府在社会保

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 款）：反映用于行政事

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类）：

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九）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 类）：反

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210 类）：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

支出。

（十一）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 款）：反映行政事业单

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十二）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 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

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

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十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公用支

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交通费、会议费、差旅费等）。

（十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五）“三公”经费：按照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

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十六）公务用车：指单位用于履行公务的车辆，包括领导

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

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

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工会会费、福利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十八）本部门管理的财政专项资金：指本部门分配和管理

的、不属于本部门预算支出的专项资金，包括省本级列支的专项

支出、对市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和专项转移支付支出。按照

部门预算管理的要求，部门预算支出总数中不包含财政专项资金。


